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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南 沙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穗南府行复〔2023〕294 号

申请人：郭 XX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南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地址：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凯翔路 3号市场监管综合服

务大楼。

法定代表人：郑康，职务：局长。

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履行投诉处理的法定职责，向本

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责令被申请人依法履行处理投诉职责，并给予调解答复。

申请人称：

为维护申请人合法权益，请求行政机关处置加害人法律

责任，收集救济民事权益的证据，申请人在全国 12315 平台

上反映 XX 有限公司在天猫商城内开设的“XX 旗舰店”网店

销售的“XX 遮瑕液”未标注普通化妆品上市销售的备案编号。

申请人向标识的生产者 XX 有限公司所在地行政机关佛山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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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后，该监管机关答复：“XX 有限

公司及 XX 化妆品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显示：XX 遮瑕液并非

XX 有限公司生产，系冒用厂名”。故，该化妆品存在以下问

题：1.涉嫌无证生产；2.普通化妆品未备案上市销售；3.冒

用他人厂家信息，标签标识不符法律法规。

被申请人于2023年6月29日在12315平台上作出答复。

现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未依法履行处理投诉职责，提出行政

复议。理由如下：首先，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广州市南

沙区等地开展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公告》明确授权市场领域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由南沙区综合行政执法

局集中行使，并未授权处理投诉职责也由南沙区综合行政执

法局行使。故，处理投诉职责还是由被申请人行使。其次，

根据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十四条、第

十八条、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，被申请人接到申请人的

投诉举报书后，并未履行上述法定职责，包括在法定期限内

告知是否受理投诉、调解以及告知终结调解，其明显构成不

作为行为。

综上所述，请求复议机关查清事实，责令被申请人履行

相应的法律职责，并追究相关工作人员法律责任，依法支持

申请人的请求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申请人通过“我要举报”入口填写举报申请，应当

认为其系对违反市场监管法律法规行为的举报，而非对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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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投诉。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足以证

明其已提出符合要求的投诉申请之事实，因此申请人的复议

请求明显缺乏事实依据，请复议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

请求。

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6 月 19 日在全国 12315 平台接收到

申请人的举报单（编号：144011500202306192492XXXX），反

映 XX 有限公司（下称被举报人）涉嫌“无证生产、普通化妆

品未备案销售、冒用他人厂家信息、标签标识不符合法律法

规”，并仅在附件中提及相关投诉内容。

全国 12315 平台首页内设“我要投诉”和“我要举报”

两个独立入口，该两个独立入口处明确指示“我要投诉”是

指“您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认为经营者侵犯您的合法权

益”；“我要举报”是指“您发现违反市场监管法律法规的

行为”。举报人在点击“我要举报”入口后出现“举报须

知”页面，“举报须知”第 1条载明“本平台所称的举报，

是指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经营者

涉嫌违反市场监管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线索的行为。”第 5条

载明“举报事项一事一单，请勿就同一事项重复举报，请勿

在一个举报单中反映不同被举报人的涉嫌违法行为。由于举

报、投诉的处理程序不同，请勿在举报中含有投诉内容。”

举报人需在“举报须知”页面下方点击“同意”后方能进入

举报窗口，进行举报对象、举报人信息、业务信息等内容的

填写。

根据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八条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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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，申请人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向市场监督部门提出投诉举

报。在申请人自主选择通过全国 12315 平台进行举报投诉，

在已知悉“我要投诉”和“我要举报”分属不同事项，并已

阅读并明确同意“举报须知”的前提下，其应当遵守平台接

收举报投诉的规则，并按照须知指引在不同的入口项下填写

不同的内容。本案中，申请人在知悉不同入口提交申请的事

项及后果的情形下，按照 12315 平台要求，在“我要举报”

入口提交了举报工单，申请人并未在“我要投诉”入口项下

提交投诉工单，被申请人有合理依据认为申请人本意仅系对

违反市场监管法律法规行为的举报，而非对经营者侵犯其合

法权益的投诉。因此，被申请人依法对申请人在“我要举报”

入口提出的举报事项进行处理，合法合规，申请人的复议请

求明显缺乏事实依据，请复议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

求。

二、被申请人已依法将申请人提出的举报事项移送至有

处理权限的部门，处理程序合法，不存在违法违规的情形。

根据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广州市南沙区等地开展综

合行政执法工作的公告》（粤府函〔2019〕113 号），南沙

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在南沙区范围内行使工商、质监、食

品药品等领域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及相关的

监督检查、行政强制职权，处理相关的举报事项，被申请人

不具备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的举报线索的处理职权。因此，

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6月 28 日作出《举报转办告知书》（穗

南市监转办〔2023〕第 XX 号），并于 2023 年 6月 29 日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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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A 系统转送至南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，同日以短信方式告知

申请人其举报事项已移送至有权处理机关南沙区综合行政执

法局，同时告知了移送依据以及联系方式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已在法定期限内对申请人的举报事项依

法进行处理，已履行法定职责，申请人的复议请求无事实及

法律依据，请复议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3 年 6 月 19 日，申请人通过全国 12315 平台向被申

请人进行举报，并形成《广东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平台举报单》

（编号：144011500202306192492XXXX）。该举报单主要载明：

“举报人：郭 XX。被举报人：XX有限公司。商品/服务类型：

非特殊用途化妆品；举报内容：举报人在 XX有限公司在天猫

平台上开设的‘XX 旗舰店’网店购买‘XX遮瑕液’，该产品

标识有‘XX 化妆品有限公司授权，生产企业：XX 有限公司，

生产地址：佛山市 XX 区 XX 镇 XX 大道 X号 X栋 X号楼（住所

申报）’。举报人发现该产品未标注普通化妆品上市销售的

备案编号，向标识的生产者（XX 有限公司）所在地行政机关

佛山市三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后，该监管机关答复：‘XX

有限公司及 XX 化妆品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显示：XX 遮瑕液

井非 XX 有限公司生产，系冒用厂名’。故，该化妆品存在以

下问题：1.涉嫌无证生产；2.普通化妆品未备案上市销售；3.

冒用他人厂家信息，标签标识不符法律法规。特投诉至贵局。”

申请人一并提交了十一份附件，其中一份为《投诉举报书》，

显示：“投诉人请求：1.依法书面告知是否受理投诉事项；2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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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给予双方电话调解，责令被投诉人给予民事补偿；3.若

终止调解请依法作出《终止调解书》，并书面告知。”

2023 年 6 月 28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举报转办告知书》

（穗南市监转办〔2023〕第 XX 号），将 XX 有限公司（下称

被举报人）涉嫌违法违规的举报线索转送南沙区综合行政执

法局处理，并于次日以电子公文形式送达南沙区综合行政执

法局。

2023 年 6 月 29 日，被申请人通过短信平台向申请人手

机号发送告知短信，该短信载明：“【南沙区市场监管局】

郭 XX：我局已收到你关于 XX 有限公司涉嫌违法的举报线索。

因我局不具备对涉嫌违法行为的举报线索的调查处理职权

（详见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广州市南沙区等地开展综合

行政执法工作的公告》），现已将你的举报线索转送至有处

理权限的南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处理，后续进展情况及处理

结果详询南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（联系电话：020-34683686）。”

同日，被申请人在全国 12315 平台告知申请人，已将申请人

的举报线索转送南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处理。

另查明，XX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广州市南沙区 XX路 XX

号，经营项目为家具销售等。

再查明，全国 12315 平台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主办

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举报平台，该平台首页设有“您

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认为经营者侵犯您的合法权益”“我要

投诉”和“您发现违反市场监管法律法规的行为”“我要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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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”两个独立入口。举报人在点击“我要举报”后进入“举

报须知”页面，“举报须知”第 1条载明“本平台所称的举

报，是指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经

营者涉嫌违反市场监管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线索的行为。”第

5条载明“举报事项一事一单，请勿就同一事项重复举报，

请勿在一个举报单中反映不同被举报人的涉嫌违法行为。由

于举报、投诉的处理程序不同，请勿在举报中含有投诉内容。”

举报人需在“举报须知”页面下方点击“同意”后方能进入

举报窗口，进行举报对象、举报人信息、业务信息等内容的

填写。

2023 年 8月 21 日，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履行投诉处

理的法定职责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。

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：申请人提供的全国

12315 平台《举报单》截图、投诉举报材料，被申请人提供

的《举报转办告知书》（穗南市监转办〔2023〕第 XX 号）、

《广东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平台举报单》（编号：

144011500202306192492XXXX）、电子公文收文页面截图、短

信页面截图、全国 12315 平台页面截图等。

本府认为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一条规

定：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申请人应当提供证明材料：（一）

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，提供曾经要求被申请人履

行法定职责而被申请人未履行的证明材料；……”。全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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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315 平台首页设有“我要投诉”和“我要举报”两个独立

入口，并对适用投诉、举报的情形进行了明确指引，同时《举

报须知》亦已提示举报人在举报中不要含有投诉内容。本案

中，申请人在明知全国 12315 平台存在“我要投诉”“我要

举报”两个独立入口，并知悉通过不同入口提交申请事项及

相关后果的情况下，仅通过“我要举报”入口填写申请，未

同时在“我要投诉”入口反映投诉事项，即使其举报材料中

含有投诉材料，也应当认为申请人只对经营者违反市场监管

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举报，不能视为其对经营者侵犯其合法

权益的行为进行投诉。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依法履行处理

投诉的职责，但其未能举证证明其已经向被申请人提出了符

合要求的投诉申请之事实，不符合行政复议的受理条件，本

府依法予以驳回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八

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，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

书》之日起 15日内，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
二〇二三年十月十三日


